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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7月28日，在国务院法制办《个体
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公布7天后，全国城管执
法局长联席会议的几十位城管局长，
将意见汇集整理出来，向国务院法制
办反馈。

此次共27条的征求意见稿中，涉
及流动商贩的内容仅有3处，但社会的
关注度却相当高。

征求意见稿出台发布后，“流动商
贩将合法化”的说法开始到处流传，很
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进步，城市对流
动商贩需要更多的宽容。

然而，在很多城管局长看来，流动
商贩合法化的说法并不合适。“我觉
得，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并不是为了开
禁流动商贩，而是为了强化流动商贩
工商行政许可，进一步缩小和限定流
动商贩的流动范围，增加工商部门的
规费收入和国家税收。”全国城管执法
局长联席会议执行会长兼秘书长罗亚
蒙这样说。

正在征求意见的这份条例将会给
流动商贩带来怎样的变化？

流动商贩
究竟需要什么身份

“22年前，国家就已经把流动商贩
合法化了。前提是，他们要到工商部
门履行行政许可程序。”罗亚蒙说。

他指的是，1987 年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局发布的《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其中第6条规定，
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场所包括“本辖区
流动经营的范围”。

也就是说，在 22 年前的条例中，
流动商贩已经是国家认可的个体工商
户的一部分，与固定场所经营的个体
工商户一样。而且，流动商贩也需要
进行工商登记。

然而，在之后的实践中，流动商贩
几乎没有进行工商登记的。

“登记手续烦琐，流动商贩自身经
营的不稳定性，加上工商部门也没有
能力落实，这个规定基本上形同虚
设。”罗亚蒙说。

对照 22年的条例，此次的征求意
见稿对流动商贩作出了“可以申请登
记为个体工商户”的规定。但是，对于
流动商贩是必须进行工商登记为个体
工商户，还是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工商
登记，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

在全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此
次收集的意见当中，多数城管局长认
为，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摊贩是那些没
有固定经营摊位，在行走过程中间断
进行交易或在不特定经营者的定时、
定点的早市、夜市、假日市场自由交易
的个体工商户。这些摊贩绝大部分不
可能进行工商登记。

“全社会都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无
固定经营场所的摊贩全部进行工商登
记，是做不到的，都宣布为非法也不现
实。”罗亚蒙说，应该是提倡、鼓励，让
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摊贩自愿选择登记
还是不登记，不能强制许可。

7 月 21 日，在《个体工商户条例
（征求意见稿）》发布当天，国务院法制
办就接到 800 多份社会各界的反馈意

见。可记
者的采访
中，大多
数流动摊
贩却对此
并 不 关
心。面对
记者的采
访，在丰
台区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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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摆摊卖
早点的一
个小摊贩
这样说：

“我们是
小 本 经
营，哪里

人多就去哪里摆摊，从来没想过要去
工商局登记。登记要不要收费？去工
商局登记，对我摆摊有什么好处吗？”

他还反问：“我没有工作单位，就
靠这个早点摊子生活，还不算个体
户？”

谁来管理流动商贩

让所有的流动商贩都进行工商
登记并不可行，也不能说不登记的流
动商贩非法，实践中，城管与流动商贩
的矛盾在不断激化，在有些城市，甚至
演变成了恶性事件。城管的“恶名”也
往往与流动商贩联系在一起。

在北京、深圳、湖北天门等城市，
都曾经发生过城管打死小商贩或者被
小商贩打死的事件。在一些城市，城
管甚至曾经要手持盾牌执法。

面对这些问题，很多人归咎于城
管执法简单粗暴；也有人认为，管理边
界不清造成上述矛盾激化；而一些城
管工作人员则觉得委屈，得罪人的事
儿，都是城管做。

流动商贩究竟应该由哪个部门
来管理？此次征求意见稿中，并不明
确。但是在几十名城管执法局长的反
馈意见中，权责问题、流动商贩指定经
营区域的许可权，被提及最多。

“城管与流动商贩存在的矛盾，
主要是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管理问

题。”罗亚蒙说，城管的管理边界就是城
市公共空间。有固定经营场所的个体
户、公司，如果不合理占用城市公共空
间，会受到城管的处罚，对流动商贩也
是一样。造成冲突的原因，在于个别城
管工作人员的方法简单粗暴，也可能是
因为流动商贩一时冲动。

按照此次征求意见稿的规定，流
动商贩可以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
但这些人是否由工商部门管理？没有
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流动商贩属于无
照经营，该由哪个部门进行管理？没有
说明。

“哪些人员可以登记为无固定经
营场所个体工商户？如何设定登记门
槛和条件？如果不设定，大家都登记做
流动商贩怎么办？”广东中山市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长薛飞英问。

此次反馈意见的城管执法局长们
认为，不能再笼统地让城管来管理小商
贩，应该按照“谁审批、谁管理、谁负责”
的精神明确城管与工商、环保、食品等
相关部门的职责——个体工商户的主
管部门，应该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个
体工商户流动经营、无照经营等行为，
都应由工商部门行使行政处罚权；城管
只应管理那些违反规定占用城市公共
空间的经营行为。工商部门不能只管
收费发照，把问题都推给社会。

“个体工商户涉及很多部门，应当
借此次意见征集，把各种公务协助关系
研究明白，以免执行过程中没完没了扯

皮。”罗亚蒙说。
罗亚蒙告诉中国

青年报记者，在城管
每天接到的群众投诉
中，大量反映个体工
商户噪音、油烟污染
的问题。城管在管，
但没有法理依据。

“在中山市，有一
次城管接到居民投诉
油 烟 污 染 后 上 门 执
法，对方要求城管拿
出证据，城管找到环
保局，但环保局说没
时间管。如果要环保
局出具调查报告，需
要每天收费 400 元。”
罗亚蒙说。

征求意见稿中，
对流动商贩指定经营
区域的许可权问题，
也受到了城管执法局
长的强烈关注。

征求意见稿规定，流动商贩应当
在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指定或者允许的区域内从事经营活
动。正是这个“或者”，让城管执法局
长们觉得难以理解。

“城管执法局长们认为，流动商贩
的指定经营区域，应由城市综合管理
部门拟定，城市政府批准，工商部门在
法理上没有城市公共空间的管理权。”
罗亚蒙说，如果条例的上述内容
被通过，会引起政府部门之间新
的矛盾。

在浙江省东阳市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局局长贾天其看来，给
流动商贩指定经营区域的想法
非常难以落实。一个路段被批
准可以从事经营活动，哪些流动
商贩可以到这个路段来？商户
之间怎么协调？指定经营区域
如果在偏远地区，流动商贩肯定
不愿意去，回到繁华地区，政策
怎么执行？

相关立法
应提高操作性

由于处在征求意见阶段，
此次的条例还缺少对细节问题
的解释。社会上的议论也是问
号居多。

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中，

有人认为，个体工商户是计划经济时
代的产物，市场经济下从事经营活动
都要依法经营，没必要再用个体工商
户的概念。

“解决流动商贩生计问题，不能靠
发照。别让新规成了向流动商贩乱收
费、乱收税的‘合法依据’。”

也有网友认为，加强对流动商贩
的管理，能方便居民生活，也能增加商
贩收入。

在一些专家看来，流动商贩的问
题看似简单，其实复杂，需要在立法中
进一步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俊海表示，
对流动商贩的管理要综合考虑商贩、
居民等各方面利益。征求意见稿中的
一些内容操作性太差，比如要求建立
会计账簿，流动商贩就是登记为个体
工商户恐怕也做不到这点。

“对流动商贩的管理不是目的，而
是为了更好促进个体工商户的发展，
一定要综合考虑，多为流动商贩考虑，
也多为居民考虑。”刘俊海说。

罗亚蒙向记者表示，此次反馈意
见的城管执法局长们都表示，将通过
多种方式扶助小商小贩。比如在闹市
区为流动商贩留出定时定点的经营区
域，为特别困难的流动商贩免费提供
经营摊位等，此外还将扶持有条件的
流动商贩做大做强。

据《中国青年报》

胡斌替身只是
一种受迫害臆想吗

这几天，以“张礼礤”为关键词的网络搜索量猛
然激增——据说张礼礤是杭州飙车案肇事者胡斌在庭
审时的“替身”。(7月27日《新快报》)虽然法院坚决地
否认过“替身说”，但网民对其“纯属无稽之谈”式的辟
谣并不认可，人肉搜索也未停歇，于是有了网上热传的

“有图有真相”的“的哥张礼礤”。
一起本应情节简单、案情明晰的普通交通肇事

案，为何出扑朔迷离的“替身门”事件？
不得不说，胡斌及其亲友在案发现场飞扬跋扈的

表现，给公众留下了极为鄙俗的恶劣印象。再结合“富
二代”这个关键词，“为富不仁”的印迹就印在了每个人
心里。这一印象让不少人由衷地厌恶这对缺乏人情
味、炫耀着权势嚣张表情的母子。

这也是当初“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激愤之词，充斥
网络的原因之一，也是胡斌一审被判3年，很多人不能接
受的原因。加上庭审时那个脸蛋浑圆，眼神乖巧，站姿谦
恭的被认为是“张礼礤”的人，与案发现场以手遮脸的胡
斌判若两人，于是民意再次沸腾，“替身论”出现了。

法院斥责这“纯属无稽之谈”，认为胡斌变胖是因
饮食规律之故，但我们分明记得胡斌肇事后表示，闯了
大祸内心惶恐。短短两个月后竟心宽体胖猛增了膘，
即便真是胡斌，估计人们情感上也不大愿意接受。何
况法院的回应透着不屑和傲慢，更激得舆论反弹。

当然也有论者认为，庭审时胡斌没必要使用替
身，替身论只是“仇富”心理作祟，是在继续妖魔化“富
二代”。“胡斌替身”真的只是民众的“受迫害臆想”吗？
为何会有这种臆测？恐怕还得从整体的社会信任体系
上来求解。替身论在胡斌案上出现或许偶然，但在信
任危机的大背景下，出现此类凝结民意焦虑的事件又
有其必然性。

中国素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假如公权力失范，
进而失信于民，就会出现吏治的信任危机。具体到胡
斌案，“七十码”积聚的民间信任焦虑，对“替身论”的出
现负有不可推卸之责。谣言止于公开，公开更应有公
信。由“替身”延伸出的某些焦点问题，必须得到有关
部门的及时而权威解释。

比如假设真有替身，“调包”可能只会发生于进看
守所之前。既然公安机关都能允许胡斌事发当晚回家
上网，还曾闹出“七十码”的笑话，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
不能完全否认在此期间胡家“狸猫换太子”的可能呢？
又该不该进行包括DNA检测在内的一系列专业的信息
采集和甄辨工作？这类本可避免的公共事件的处理成
本又应如何核算？最终是否要分摊开来由公众埋单？
假如不幸证实，除了影视剧中的武替、裸替，连庄严的司
法语境中竟也出现犯罪嫌疑人的替身，那这个丑闻无疑
具有比闹市飙车更恐怖的致命杀伤力——因为它将直
接威胁到司法生态的健康和公众的法律信仰。不回答
上述问题，谁能说替身只是一种臆测？ 李 亮

赵忠祥投身娱乐谁悲哀
退休后的赵忠祥有点反常，特别是

加盟《舞林大会》后，短短几天就弄得挺
火、挺娱乐。他先是再提饶颖，然后是挥
动老胳膊老腿秀一把“太空舞”，再后又
模仿许文强唱起情歌……终于，业内人
士也忍受不了了，原央视副台长陈汉元
昨天表示，老赵这样做是在“出洋相”。

看得出来，陈汉元是在替他“惋
惜”：“老赵毕竟快 70 岁了……”按说，

“摇着的”他已经不适合再“补差”了，但
像充了电的他自我感觉格外好，一副箭
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样子。不过，纵观老
赵此次复出的表现，骂声多于赞赏。曾
经让人尊敬的国嘴，似乎正在向俗不可
耐的芙蓉姐姐看齐。而近期关于他的报
道虽然密集，却发现“嘲讽多了，敬重少
了”。有人称，迟早有一天，老赵会同娱
乐明星一道沦为娱乐垃圾。

娱乐圈越来越不被人尊重，甚至面
对快70岁的老赵也一样。其实，尊重是
相互的，娱乐圈被尊重的前提，是娱乐圈
里的人学会自重，为了赚钱迎合节目，配
合电视台装傻搞笑，虽然可以赚钱，但肯
定是低级短命的。“遇人轻我，必定我没
有可重之处。”老赵不被人尊重，很大程
度在于他开始不自重。人要不自重了，
哪来的被人尊重。 恩 发

谁对博士过度教育负责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76.1%的人认为博士不是越
多越好，博士生教育应回归精英教育。
(7月28日《中国青年报》)

博士培养的“过度教育现象”是近
年引起关注的讨论话题，对于我国已超
越美国成为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第一”？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把博士生培
养数量作为追求目标的，即使是发达国
家如美国，对规模与数量也有一定限制：
十多年来，全美每年博士学位授予数量
一直保持在4万人左右。去年4月，国务
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透露，2008年中国
内陆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超过310
所，美国只有253所。从单个大学看，美
国大学中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700人
的只有两所，超过600人的只有6所，而

我国已经有多所高校博士生招生数超过
1000人，最多的超过了1400人。相比之
下，我们可以管窥我国博士学位授予之
滥，更可以看到“世界第一”背后一些虚
化的事实。

“博士生教育应回归精英教育”的
真正命题是“博士到底应该做什么”，与
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
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动
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
可以说，博士生培养已成为一些高校和
机构“圈钱”和提升层次的渠道，更成为
当官和拉项目的捷径。当博士出现“高
学历、低就业”的“过度教育现象”时，恐
怕没有人会为这个世界第一的博士学位
授予国而自豪吧？

有学者用“大跃进”、“泡沫化”形容
当下博士生数量急剧膨胀，以及博士生

质量下降的情况，更有人用“一代不如一
代的感觉”来描述当下博士生培养“大跃
进”的困境。那么，是谁推动了博士生培
养的“大跃进”？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高
校的功利心态、用人单位的不正常“门
槛”，但要指出的是，许多地方选拔公务
员和提拔干部时，对博士的“优厚招待”
所导致的推波助澜作用尤其需要警惕，
因为这样的潜规则存在，不但有可能加
剧权学媾和，还将助长更严重的功利之
风。

博士作为学历教育的“塔尖”，其教
育水平不仅反映一国最高教育水平和科
研水平，也影响着一国知识创新能力和
学术水准。要做到这点，唯有正视博士

“过度教育”背后的社会情绪——功利化
思维的蔓延和实用主义的盛行，则是一
种必须。 朱四倍

“限制令”
为何举一不反三

最近一个阶段以来，针对荧屏上出现的各
种问题，广电总局下达了多项“限制令”。应该
看到，这些带有限制性的规定，对制止荧屏低俗
化、打击虚假广告以及规范电视剧创作等方面
起到积极的效果，体现主管部门义不容辞的管
理职能。

主管部门下达的各种规定中分两种情况：
一是硬性规定，很具体，比如对选秀节目的种种
限制，抬高了审批的门槛，达不到有关要求就不
能举办。二是关于艺术创作，针对目前电视剧
使用方言失度、过滥的现象，最近下发了进一步
重申电视剧使用规范语言的通知；批评电视剧
的创作题材中存在着随意编纂神话传奇故事，
尽显荒诞离奇，缺乏积极思想意义的问题，对上
述题材和内容，各省级广播影视行政管理部门
要严格把关，对存在问题的剧目不予备案。

有关艺术方面的规定，很难用一个标准判
断是非。比如，关于电视剧能否使用方言的争
论不断。但是，对于抵制荧屏低俗化和打击虚
假广告，观众的立场是一致的。随着电视节目
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在收视率的利益驱动下，低
俗化倾向和虚假广告在荧屏上屡见不鲜，在总
局的三令五申中，湖南省张家界电视台新闻综
合频道仍于近期播放内容低俗下流的广告节
目，性质十分恶劣，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严重
损害了广播电视媒体的形象。为严肃纪律，总
局对张家界电视台作出了严肃处理，通报要求
各电视台举一反三，对同类违法违规广告和资
讯节目进行清理，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此处罚规定一经网络传播，广大网民拍手
叫好，跟帖留言不断，并指出，类似的虚假不实
广告问题在各家卫视上普遍存在，为何屡禁不
止呢？看来，要彻底消除这种变相违规广告在
荧屏上播出，单凭一纸公文是很难杜绝的，只有
从媒体传播所承担的道义责任上提高思想认
识，并约束和规范职业行为，才能真正起到举一
反三的积极效果。

现在，有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认为只要
不触犯法律，经济效益是第一位的。这是不能
小看的问题。如果把标准降到不触犯法律的底
线上，低俗、灰色甚至有明显错误的内容非常容
易“出笼”。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
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这是振兴文化
产业的出发点，在大力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步伐
的同时，对于文化产业化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有
足够的思想准备，并且采取必要的应对之策。

“限制令”要举一反三，早做准备，才能防患于未
然。 吴 忠

漫画：淑女研修
想把自己打造成具有“优美姿态、得体谈吐、高雅

打扮，并具有一定艺术素养的淑女”，需要多少钱？980
元！多长时间？6天7节课。温州出现了一个“暑期少
女研修班”，宣称帮助打造淑女。(浙江在线)

数千年来，我国妇女学习淑女好榜样，练字学诗，
刺绣抚琴，虽学得腰酸背疼，但因是男士所喜，却也大
致能做到乐此不疲。没想到都到21世纪了，还是有人
喜欢女人中的老古董——淑女。

于是就有人临时抱佛脚，开始学淑女。温州这个
淑女班，办学效果如何，还得看客观效果。

文/小 强 漫画/春 鸣

街边上的摆摊街边上的摆摊（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违章摊位直接弄掉违章摊位直接弄掉
城管在劝说城管在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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